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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現行法定職掌： 

(一) 機關主要職掌：本局主要負責本市法規疑義解釋、自治法規審議、訴願、

國家賠償、採購爭議處理、調解、法律扶助、消費者保護及行政執行等

業務。 

(二) 內部分層業務：本局為市府一級機關。辦理本府法制業務，本局設有法

制行政科、法規審議科、行政救濟科、採購申訴審議科、行政執行科、

消費者服務中心、消費者保護官室等業務單位，辦理法規疑義解釋、自

治法規審議、訴願、國家賠償、採購爭議處理、調解、法律扶助、消費

者保護及本府各機關之行政罰鍰移送行政執行署各分署強制執行等業

務，並設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政風室等輔助單位，以協助本局各

項業務之推動。分別掌理下列事項： 

1、法制行政科：法規疑義解釋、法制會稿、法規教育訓練、宣導等事項。 

2、法規審議科：自治法規之研議、審查、公(發)布及法制研究、規劃等事

項。 

3、行政救濟科：辦理不服本府所屬機關之訴願案件與訴願輔導、訴願業務

規劃及法令宣導、訴願綜合業務及本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之業務

等事項。 

4、採購申訴審議科：辦理本市調解行政業務、民眾法律扶助服務、採購申

訴及履約爭議調解等事項。 

5、行政執行科：辦理本府各機關行政罰鍰案件相關行政執行業務、行政執

行教育訓練及法令宣導等事項。 

6、消費者服務中心：消費者保護之法令諮詢、教育宣導、消費爭議第一次

申訴處理等事項。 

7、消費者保護官室：本市消費者保護制度之研擬、消費爭議第二次申訴處

理、調解及重大消費爭議之調查等事項。 

8、秘書室：文書、檔案、印信、事務、採購、出納、法制、研考、資訊管

理、財產管理、工友及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之管理、公共關係、新聞發



20000 - 2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行 
政 
救 
濟 
科 

 

 

採 
購 
申 
訴 
審 
議 
科 

 

 

行 
政 
執 
行 
科 

 

 

消 
費 
者 
服 
務 
中 
心 
 

 

消 
費 
者 
保 
護 
官 
室 

 

秘 
書 
室 

人 
事 
室 

 

會 
計 
室 
 

政 
風 
室 

 

組織系統圖 

法 
制 
行 
政 
科                    

 

 

法 
規 
審 
議 
科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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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及不屬於其他科、中心、室之事項。 

9、人事室：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10、會計室：依法辦理歲計、會計、統計事項。 

11、政風室：依法辦理政風事項。 

 

 

 

 

 

 

 

 

 

 

 

 

 

二、 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一) 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及決算辦理概況： 

1、歲入部分：預算數 2,983千元，決算數 2,820千元，執行率 94.53%。 

2、歲出部分：預算數 165,314 千元，決算數 145,354 千元，執行率

87.93%。 

(二) 上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概況： 

1、歲入部分：預算數 2,983千元，截至 6月底實收數 1,776千元，執行率

59.54%。 

2、歲出部分：預算數 166,749千元，截至 6月底實付數 72,476千元，執

行率 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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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年度施政計畫重點及預算提要： 

(一) 本年度計畫重點及預期績效： 

1、落實依法行政，協助本府施政之推展：為使本府各機關於政策之擬定與

執行，能妥適、正確適用法令，針對於各機關之法令適用疑義，檢視其

制度設計、立法意旨，參酌實務見解，並分析利弊得失，作出適法之解

釋，或徵詢專家學者提供意見，提供專業協助，以落實依法行政。 

2、完善本市法規作業程序，提升法規品質：針對本市自治法規及本府各機

關行政規則之制(訂)定及修正，協助研擬意見，經由學者專家之意見參

與，提升法案品質。並建置法案管理系統及標準作業程序，輔以主管法

規查詢之資訊公開，以強化本市自治法規作業之效能。 

3、深化人權法制與國際公約，實踐普世價值：為強化人權法制，落實國際

公約，將國內法律融入「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

權利國際公約」的精神，同時配合中央主管機關政策需求，持續檢討並

修訂相關法規。透過舉辦各項人權公約教育訓練課程，強化人權法制，

實現國際公約在國內的法制化，並將人權價值觀普及於各領域，以建立

一個更加公平、尊重人權的社會。 

4、舉辦法規教育建立法治專業素養，凝聚法治共識：持續辦理常年法規教

育及宣導訓練，並配合中央主管機關政策需求，舉辦各項人權公約教育

訓練課程，以提升本府各機關同仁在推動及執行業務時的認事用法能力

與法律知識。舉辦法學研討會或法制論壇，視實際需要編印會議實錄，

為本府所屬機關處理業務或研究提供參考，確保在工作中遵循法規，建

立法治觀念。透過這些舉措，期待促進本府同仁對法律的了解，確保各

項業務合法且符合人權公約，共同營造法治化的工作環境。 

5、強化本府訴願案件之審議，提升訴願決定的品質：持續落實訴願「預審」

制度，以集中爭點深入審議，有效縮短訴願案件之處理時程，使人民權

益即時獲得救濟。提高外聘委員比例，遴聘各個專業領域學者專家參

與，型塑專業與公正形象，適時糾正違法或不當之行政處分，強化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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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之品質。定期辦理訴願相關法規講習及業務研討會，提升各機關承

辦同仁認事用法之能力及行政處分之適法性。 

6、保障當事人參與訴願程序，強化訴願業務線上申辦服務：提供訴願人線

上聲明訴願、線上申請陳述意見、言詞辯論、閱覽卷宗及進度查詢等服

務，避免民眾往來奔波之勞，有效落實程序保障及提升行政效率；訴願

決定書於適當遮蔽訴願人個資等資料後，將訴願決定書全文上網公開供

訴願人及一般市民查詢，落實政府資訊公開之規定。 

7、提升國家賠償業務之效能，落實人民權益保障：協助本府各機關依法辦

理國家賠償業務，並定期辦理國家賠償業務考核，確保各機關辦理國家

賠償案件之合法性及妥適性，保障人民合法權益。每年固定舉辦國家賠

償法規與實務講習，加強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承辦同仁辦理國家賠償

業務之專業知能。 

8、加強訴願及國家賠償業務之宣導：利用網際網路、大型宣導活動設攤、

廣告及社群媒體或發布新聞稿等多元方式宣導，增加市民對於訴願及國

家賠償制度及規定之瞭解與運用，發揮行政救濟之功能，以保障民眾權

益。 

9、強化政府採購爭議處理機制品質及效能，以維護公共利益並保障爭議雙

方權益：本府為處理各機關、學校與廠商間之政府採購申訴及履約爭議

事件，設置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並遴聘具有法律、建築、工程（含土

木及結構）、交通及政府採購等專業之公正人士擔任外聘委員，審議政

府採購爭議事件，以提升申訴審議判斷及調解建議之合法性、合理性及

妥適性，促進紛爭解決，強化爭議處理機制之品質與效能，以維護公共

利益，並保障爭議雙方權益，創造機關、廠商與民眾三贏之優勢。 

10、精進調解專業服務、推展調解電子化聲請系統及宣導調解功能：為精進

各區調解委員的專業能力、調解技巧，定期舉辦調解委員教育訓練，包

含調解基礎、進階教育訓練，並與法務部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共同舉

辦調解業務研習，藉此提升整體服務品質，有效解決市民紛爭。此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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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電子化發展及加強便民服務，建置調解行政作業管理系統，提供市民

線上聲請調解，並配合鄉鎮市調解條例修正，每年檢視、更新系統功能，

以提升行政效能。另為宣傳調解優點及功能，除了舉辦調解擴大宣導週

外，並製作文宣委請各區公所廣為宣導；另賡續辦理「調千家事、解萬

心結」調解委員徵文活動，並藉由臉書宣傳調解功能、理念並提升調解

委員地位。 

11、持續推動法律諮詢無紙化作業：利用臺中市政府法律諮詢電子化系統，

統一法律諮詢作業流程管理，持續維護及擴充系統需求，優化系統，使

用功能更貼近市民、法律扶助顧問律師及法律服務志工等需求，以達到

簡政便民及提升政府效能的目標。 

12、提供多元免費法律諮詢服務管道：辦理週一至週五每週 10 場次日間現

場法律諮詢服務；與法律扶助基金會台中分會合辦專科法律諮詢，提供

市民「家事、勞資及債務」等專科性質的法律諮詢服務；因應時事需求，

辦理性平友善法律諮詢，聘請專業律師提供市民對性騷擾、性侵害、性

霸凌等相關法律諮詢。另於本市東勢區，開辦客語律師法律諮詢，加惠

許多慣用客語之鄉親，實際解決客家長輩們光用華語無法完整陳述法律

事實、表達情感的困境。持續辦理夜間電話法律諮詢服務，解決民眾因

白天上班時間不便諮詢問題，以疏解現場諮詢處諮詢人潮及增進便民服

務品質，讓法律諮詢服務持續進行。 

13、提高志工服務熱忱及強化相關服務品質，積極辦理法律服務志工教育訓

練：加強法律服務志工基本法律常識、生活及資訊課程訓練，增進諮詢

服務現場應變能力。 

14、積極與府外團體合作：推動「臺中市重大社會案件被害人關懷聯繫平

台」，接獲社會重大案件，透過平台溝通，隨時對被害人主動伸出援手。

本府與臺中律師公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法律扶助基金會合作，歷

年合辦各式人權保護、司法改革及法律相關議題影像展等活動，將強化

與府外團體合作，以多元化管道宣導法治觀念，並維護市民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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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市售商品採樣檢驗：針對老、幼、婦、孺等特定族群，進行市售之食、

衣、住、行、育、樂等商品抽檢，了解商品有無違反法規，而有損及消

費者權益情事。 

16、常見消費爭議案件加強宣導，並針對涉及強賣之案件移送警察機關查

處：近年來屢接獲消費者購買高額美容商品服務類、套書教材之申訴

案，業者常以交友聯誼 APP或路上推銷話術，使消費者在業者催促下，

未仔細閱讀及確認各項產品內容與單價，事後才發現消費高總金額之商

品服務。為降低類似爭議案件，以深入淺出的圖畫及警語，提醒民眾美

容商品服務買賣糾紛的嚴重性及應掌握的相關權益，避免落入消費陷

阱。另有部分業者疑似有社會秩序維護法所禁止之強賣行為，此部分將

加強與警察機關之連繫，遇有類此案件即移由警察機關查處，以有效減

少此類消費糾紛。 

17、定期辦理消保工作人員教育訓練：社會環境的改變，影響市民消費模式。

為使消保工作人員，即消費申訴案件承辦人及消保志工等，知曉現行消

費模式、常見糾紛及消保規定等工作所需之知識，透過定期辦理教育訓

練，提升其專業知能，精進消保服務品質。 

18、多元宣導消費者保護觀念：消費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宣導方式自宜貼

近市民日常。近年本局除透過新聞稿、臉書等社群網站及文化中心辦理

消保講座進行宣導外，亦透過大眾交通工具或超商等媒介工具進行廣

告。為有效達宣導之目的，將因應宣導議題調整策略，以增進市民消保

意識。 

19、完備罰鍰移送系統功能，落實罰鍰案件控管：強化行政罰鍰移送執行作

業系統各項功能，並因應針對非罰鍰案件上線後機關不特定流程或功能

調整等業務，有效控管各委託機關之裁罰案件及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案

件之各項進度(即開立、送達、收繳、移送執行、分期付款及執行憑證

管理等各階段)，並分析執行資料庫數據，產出統計報表，以提供施政

所需之資訊；新建立影像管理系統，將專業文書影像數位化、文字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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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技術，結合系統線上查閱及行動調檔等數位化存取方式，使移送資料

得以便捷保存、再利用及提昇行政執行文書作業之效能，有效控管行政

罰鍰案件檔案之保存，減少人工繕打資料產生之疏漏。 

20、簡化作業流程，提昇績效：為提高本府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之移送執

行案件效率，本局與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建立即時溝通管道，對移

送執行、傳繳、催收等執行面提供相當助益，並安排每週三天派公務車

與同仁配合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各股書記官至現場執行，全力推

動執行業務，俾增裕市庫收入。 

21、持續資訊創新服務，提昇服務品質：為便利民眾繳納各項行政罰鍰，並

配合行政院推動電子及行動支付普及政策，規劃推動多元支付繳納行政

罰鍰，減少民眾移動，營造低碳有利行動支付的環境，提供民眾繳費便

利性並提升行政效能，持續推動並強化罰鍰多元繳費管道計畫、擴充罰

鍰線上查詢及付費系統，並提供電子付費管道，達到查詢、繳納、銷案

等一貫性作業，並透過多媒體(動畫)、平面及現場設攤宣導，提昇便民

服務品質。 

(二) 本年度預算提要及成本估計： 

1、歲入部分：歲入預算數 2,951千元，其中罰款及賠償收入 400千元，規

費收入 2,371千元，財產收入 80千元，其他收入 100千元。 

2、歲出部分：歲出預算數 166,208千元，依經資門分： 

(1)經常門預算數 163,738千元(佔 98.51%)，包括：人事費 97,864千元，

業務費 33,028 千元，獎補助費 32,346 千元；第一預備金 500 千元。

其中行政管理 104,889 千元、法規審議 1,733 千元、法制行政 1,389

千元、行政救濟 1,850千元、採購申訴審議 15,928千元、消費者保護

5,251 千元、行政執行 2,198 千元、第一預備金 500 千元及國家賠償

金 30,000千元。 

(2)資本門預算數 2,470千元(佔 1.49%)，包括：行政管理 2,47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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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主管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四、 其他必要之分析事項： 

(一) 主要增加原因： 

1、增加正式人員人事費 3,000千元。 

2、增加行政助理用人費 137千元。 

3、增加一般業務郵資及通訊費、文具紙張物品消耗等 49千元。 

4、增加購置油電混合動力車 1,820千元。 

5、增加文康活動費 81千元。 

6、增加採購申訴審議委員出席費及審查費 115千元。 

7、增加辦理消費者保護業務之消保志工業務聯繫、訓練研討及觀摩等活動

50千元。 

8、增加辦理行政罰鍰執行案件移送執行郵資通訊、租車及講習等相關費用

109千元。 

9、增加行政罰鍰移送執行作業系統及影像管理系統相關例行維運及更新、

資安健診、弱點掃描及相關資安服務等 120千元。 

（二）主要減少原因： 

1、減少依共同費用編列標準伸算約僱人員健保費等 3千元。 

2、減少公務車輛相關費用 49千元。 

3、減少法規審議相關業務郵資及通訊費、文具紙張物品消耗等 29千元。 

4、減少法制行政辦理法制教育訓練書籍、業務手冊等印刷及國內開會洽辦

業務差旅費 49千元。 

5、減少舉辦訴願講習、國賠講習、考核及研討會等相關費用 49千元。 

6、減少委託各區公所購置第四屆調解委員聘書、名牌、帽子及識別服 694

千元。 

7、減少採購申訴審議國內開會洽辦業務差旅費 20千元。 

8、減少辦理消費者保護業務郵資及通訊費 55千元。 

9、減少辦理消費者保護業務印刷品及製播宣導短片等相關宣傳活動經費、

講師鐘點費及雜支等 7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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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主管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10、減少國家賠償金 5,000千元。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比較總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名           稱

　 　　　　　合　　　計 2,951 2,983 2,820 -32

罰款及賠償收入 400 400 864 -

01 　罰款及賠償收入 400 400 864 -

01 　　沒入及沒收財物 - - 20 -

02 　　賠償收入 400 400 844 -

規費收入 2,371 2,401 1,745 -30

02 　規費收入 2,371 2,401 1,745 -30

01 　　行政規費收入 2,370 - - 2,370

02 　　使用規費收入 1 2,401 1,745 -2,400

財產收入 80 82 124 -2

03 　財產收入 80 82 124 -2

01 　　財產孳息 80 82 83 -2

02 　　廢舊物資售價 - - 41 -

其他收入 100 100 87 -

05 　其他收入 100 100 87 -

01 　　雜項收入 100 100 87 -

科　　　　　　　　　目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20000 - 10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主管

歲出政事別預算比較總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名           稱

　 　　　　合　　　計 166,208 166,749 145,354 -541

01 一般政務支出 136,208 131,749 126,041 4,459

01 　行政支出 136,208 131,749 126,041 4,459

02 補助及其他支出 30,000 35,000 19,313 -5,000

01 　其他支出 30,000 35,000 19,313 -5,000

科　　　　　　　　　目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20000 - 11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比較總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名           稱

　 　　　　合　　　計 166,208 166,749 145,354 -541

01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主管 166,208 166,749 145,354 -541

01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166,208 166,749 145,354 -541

科　　　　　　　　　目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20000 - 12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合　　　計 2,951 2,983 2,820 -32

經常門合計 2,951 2,983 2,820 -32

02 040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400 400 864 -

107 　04204000000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400 400 864 -

01 　　04204000200

　　沒入及沒收財物

- - 20 -

01 　　　04204000201

　　　沒入金

- - 20 -

02 　　04204000300

　　賠償收入

400 400 844 -

01 　　　04204000302

　　　賠償求償收入

400 400 844 - 公務員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或有應

負責之第三人時，於本府國家賠

償後依法向其求償。400千元

03 05000000000

規費收入

2,371 2,401 1,745 -30

105 　05204000000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2,371 2,401 1,745 -30

01 　　05204000100

　　行政規費收入

2,370 - - 2,370

01 　　　05204000101

　　　審查費

2,370 - - 2,370 依據政府採購法第80條第4項及

同法第85條之2規定提出採購申

訴及履約爭議調解者，須繳納審

議費、調解費、鑑定費及其他必

要之費用。（收支併列1,765,000

元）2,370千元

02 　　05204000300

　　使用規費收入

1 2,401 1,745 -2,400

01 　　　05204000303

　　　資料使用費

1 1 20 - 提供民眾申請閱覽、抄錄訴願文

書及檔案等收取使用規費。1千

元

02 　　　05204000307

　　　服務費

- 2,400 1,725 -2,400

04 07000000000

財產收入

80 82 124 -2

科　　　　　　　　　　　　目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明及法令依據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20000 - 13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主管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科　　　　　　　　　　　　目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明及法令依據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前年度

決算數

113 　07204000000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80 82 124 -2

01 　　07204000100

　　財產孳息

80 82 83 -2

01 　　　07204000101

　　　利息收入

- - 3 -

02 　　　07204000103

　　　租金收入

80 82 80 -2 出租閒置宿舍予消費者保護團體

之租金收入。80千元

02 　　07204000500

　　廢舊物資售價

- - 41 -

01 　　　07204000501

　　　廢舊物資售價

- - 41 -

08 12000000000

其他收入

100 100 87 -

097 　12204000000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100 100 87 -

01 　　12204000200

　　雜項收入

100 100 87 -

01 　　　12204000210

　　　其他雜項收入

100 100 87 - 拍賣、鑑價、估價、查詢、登

報、保管及其他因強制執行所支

出之必要費用，移送機關應代為

預納，並向義務人取償。100千

元

 20000 - 14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主管

歲出政事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合        計 166,208 166,749 145,354 -541

一般政務支出 136,208 131,749 126,041 4,459

01 32000000000

行政支出

136,208 131,749 126,041 4,459

009 　32204000000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136,208 131,749 126,041 4,459

01 　　32204000100

　　一般行政

107,359 102,321 99,019 5,038

01 　　　32204000101

　　　行政管理

107,359 102,321 99,019 5,038

02 　　32204001800

　　法制業務

28,349 28,928 27,022 -579

01 　　　32204001801

　　　法規審議

1,733 1,763 1,588 -30

02 　　　32204001802

　　　法制行政

1,389 1,439 1,252 -50

03 　　　32204001803

　　　行政救濟

1,850 1,899 1,758 -49

04 　　　32204001804

　　　採購申訴審議

15,928 16,527 15,147 -599

05 　　　32204001805

　　　消費者保護

5,251 5,331 4,054 -80

06 　　　32204001806

　　　行政執行

2,198 1,969 3,223 229

03 　　32204009800

　　第一預備金

500 500 - -

01 　　　32204009801

　　　第一預備金

500 500 - -

補助及其他支出 30,000 35,000 19,313 -5,000

21 89000000000

其他支出

30,000 35,000 19,313 -5,000

科　　　　　　　　　　目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20000 - 15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主管

歲出政事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科　　　　　　　　　　目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001 　89204000000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30,000 35,000 19,313 -5,000

01 　　89204000100

　　國家賠償金

30,000 35,000 19,313 -5,000

01 　　　89204000101

　　　國家賠償金

30,000 35,000 19,313 -5,000

 20000 - 16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20 00200000000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主

管

166,208 166,749 145,354 -541

001 　00204000000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166,208 166,749 145,354 -541

01 　　32204000100

　　一般行政

107,359 102,321 99,019 5,038

01 　　　32204000101

　　　行政管理

107,359 102,321 99,019 5,038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管理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95,192千元

　　業務費9,691千元

　　設備及投資2,470千元

　　獎補助費6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5,038千元

　　增列 人事費3,000千元

　　增列 業務費218千元

　　增列 設備及投資1,820千元

02 　　32204001800

　　法制業務

28,349 28,928 27,022 -579

01 　　　32204001801

　　　法規審議

1,733 1,763 1,588 -30 一、本科目包括法規審議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724千元

　　業務費1,009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30千元

　　減列 人事費1千元

　　減列 業務費29千元

02 　　　32204001802

　　　法制行政

1,389 1,439 1,252 -50 一、本科目包括法制行政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704千元

　　業務費685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50千元

　　減列 人事費1千元

　　減列 業務費49千元

03 　　　32204001803

　　　行政救濟

1,850 1,899 1,758 -49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救濟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70千元

　　業務費1,680千元

科　　　　　　　　　　目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　　　　　明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20000 - 17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科　　　　　　　　　　目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　　　　　明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49千元

　　減列 業務費49千元

04 　　　32204001804

　　　採購申訴審議

15,928 16,527 15,147 -599 一、本科目包括採購申訴審議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00千元

　　業務費14,528千元

　　獎補助費1,300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599千元

　　減列 業務費599千元

05 　　　32204001805

　　　消費者保護

5,251 5,331 4,054 -80 一、本科目包括消費者保護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874千元

　　業務費3,337千元

　　獎補助費1,040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80千元

　　減列 人事費1千元

　　減列 業務費79千元

06 　　　32204001806

　　　行政執行

2,198 1,969 3,223 229 一、本科目包括行政執行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人事費100千元

　　業務費2,098千元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增加 229千元

　　增列 業務費229千元

03 　　32204009800

　　第一預備金

500 500 - -

01 　　　32204009801

　　　第一預備金

500 500 - - 一、本科目包括第一預備金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預備金500千元

04 　　89204000100

　　國家賠償金

30,000 35,000 19,313 -5,000

01 　　　89204000101

　　　國家賠償金

30,000 35,000 19,313 -5,000 一、本科目包括國家賠償金

- - - - 二、本年度預算數包括:

　　獎補助費30,000千元

 20000 - 18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主管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科　　　　　　　　　　目 前年度

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　　　　　明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 - - - 三、本年度預算數與上年度比較：

　　減少 5,000千元

　　減列 獎補助費5,000千元

 20000 - 19



款 項 名                稱 人事費 業務費 獎補助費 債務費 預備金 小　計

20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主

管

166,208 97,864 33,028 32,346 500 163,738

001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166,208 97,864 33,028 32,346 500 163,738

臺中市政府法

合　計

經　　　　　　　常　　　　　　　支　　　　　　　出

歲出一級用途別

科　　　　　　　目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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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人事費 業務費 設備及投資 獎補助費 預備金 小　計

2,470 2,470

2,470 2,470

制局主管

資　　　　　　本　　　　　　支　　　　　　出

科目分析彙計表
113年度

20000 - 21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主管

各機關預算員額彙計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單位：人

款 項 目 名       稱
民意

代表
職員

警察

人員

消防

人員
工友 技工 駕駛 聘用 約僱 合計

　 合計 70 3 73

01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主

管

70 3 73

001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70 3 73

科　　　　　　　　　　目 預               算               員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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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資本支出分析表



款 項 機關名稱

20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主管

001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中華民國

公共建設及設施

臺中市政府法

各機關資本

土地 房屋建築及設備
科                   目

機械設備

20000 - 23



1,820 350 300 2,470

1,820 350 300 2,470

單位：新臺幣千元113年度

制局主管

支出分析表

投資 其他資本支出 合　計運輸設備 資訊軟硬體設備 雜項設備 權利

20000 - 24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主管

補助及捐助經費總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款 項 名稱及編號
政府機關

間之補助

對地方政

府之補助

對特種基

金之補助

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對家庭及個

人之捐助

對外之

捐助

20 00200000000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主

管

1,840 30,506 32,346

001 　00204000000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1,840 30,506 32,346

科     目 補助

合    計 說   明

捐助

 20000 - 25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主管

派員出國計畫預算彙總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機關名稱 考    察 訪    問 開    會 進    修 研    究 實    習 合    計

合    計 200 200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200 200

 20000 - 26


